
[bookmark: _GoBack]贺兰山东麓（永宁段）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术审查意见

[bookmark: _Toc27491][bookmark: _Toc31596][bookmark: _Toc3546][bookmark: _Toc6146]贺兰山东麓（永宁段）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位于永宁县贺兰山东麓，黄羊滩农场（贺兰山沿牧区）和闽宁镇范围内，属新建项目。2026年3月17日，永宁县审批服务管理局以永审服（批）发〔2026〕88号文对本项目初步设计予以批复（项目代码：2601-640121-15-01-727062）。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是对7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图斑进行地质环境治理，共分5个治理区，由地质安全隐患消除工程、地形地貌重塑工程、土壤重构工程、植被恢复工程、其他工程5部分组成，分为1#治理区、2#治理区、3#治理区、4#治理区、5#治理区共5个分区。
项目总占地242.37hm²，其中永久占地1.53hm²，临时占地240.84hm²，占地类型为耕地、林地、草地、交通运输用地、其他用地。建设期土石方挖方量70.79万m³，填方70.79万m³，挖填方平衡，无弃方。项目总投资2780.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2455.13万元。工程计划于2026年4月开工，2027年4月完工，总工期为13个月。
项目区地貌类型为贺兰山山前洪积扇倾斜平原，西南高，东北低，呈西南向东北倾斜；气候类型属中温带大陆干旱型气候区，多年平均气温8.7℃，多年平均降水量201.4mm，平均风速2.4m/s。土壤类型主要为风沙土和灰钙土，植被类型主要为荒漠草原植被。水土流失以中度风力侵蚀为主，侵蚀模数为2600t/km²·a。项目区属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容许土壤流失量1000t/km²·a。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有关规定，永宁县水务局于2026年3月28日主持召开了《贺兰山东麓（永宁段）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以下简称“方案”）技术审查会。参加会议的有项目建设单位永宁县自然资源局，方案编制单位宁夏润泽水文水资源勘测工程有限公司的代表及特邀专家等，会议成立了专家组（名单附后）。
与会代表和专家观看了项目现场影像资料，听取了项目建设单位关于该项目前期工作情况、工程概况的介绍，方案编制单位关于方案报告书内容的汇报，经质询、讨论与评审，形成以下审查意见：
一、主体工程水土保持评价
（一）同意主体工程选址、建设方案与布局的评价结论。
（二）基本同意对项目占地、土石方平衡及施工工艺与方法等的评价。
（三）基本同意对主体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措施的评价和界定。
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同意本阶段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242.37hm²。
三、水土流失预测
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预测范围、时段划分及方法。经预测，项目建设扰动原地貌面积242.37hm²，可能造成新增水土流失量为61399.01t，新增水土流失量21279.06t。项目建设期是新增水土流失的主要时段。
四、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西北黄土高原区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基本同意设计水平年的防治指标值为：水土流失治理度93%，土壤流失控制比0.8，渣土防护率94%，表土保护率90%，林草植被恢复率95%，林草覆盖率24%。
五、防治分区及措施总体布局
（一）基本同意将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划分为1#治理区、2#治理区、3#治理区、4#治理区、5#治理区共5个防治分区。
（二）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及总体布局。
六、分区防治措施布局
基本同意防治措施布局，主要防治措施工程量为：
（1）1#治理区
工程措施：场地平整43.80hm²，边坡截排水沟2.80km；
植物措施：种草复绿43.80hm²，需短花针茅、虎尾草、高冰草草籽各1314.12kg；栽植苗木13220株，其中沙枣3629株、白榆9591株，幼林抚育两年；
临时措施：洒水抑尘9198m³。
（2）2#治理区
工程措施：场地平整39.35hm²；
植物措施：种草复绿39.35hm²，需短花针茅、虎尾草、高冰草草籽各1180.50kg；栽植苗木12988株，其中沙枣3951株，白榆9037株，幼林抚育两年；
临时措施：洒水抑尘8264m³。
（3）3#治理区
工程措施：场地平整10.21hm²；
植物措施：种草复绿10.21hm²，需短花针茅、虎尾草、高冰草草籽各306.30kg；
临时措施：洒水抑尘2144m³。
（4）4#治理区
工程措施：场地平整17.06hm²；
植物措施：种草复绿17.06hm²，需短花针茅、虎尾草、高冰草草籽各511.72kg；
临时措施：洒水抑尘3583m³。
（5）5#治理区
工程措施：土地复耕11.92hm²；
临时措施：洒水抑尘70m³。
七、水土保持施工组织设计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施工组织及进度安排。
八、水土保持监测
基本同意方案提出的水土保持监测时段、内容和方法。
九、水土保持投资
同意水土保持投资概算编制依据、原则及方法。基本同意本项目水土保持概算总投资为1272.90万元，其中工程措施为267.24万元，植物措施为758.03万元，监测措施为22.44万元，施工临时工程108.05万元，独立费用56.53万元，基本预备费60.61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符合免征情形。
十、水土保持效益分析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效益分析。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可基本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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